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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黑龙江省售电侧改革试点方案 
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

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 号）以及相关配套文件精神，深入

推进售电侧改革，结合省情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主要目标 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黑龙江两次重要讲话精神，按

照中央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和“管住中间、放开

两头”的要求，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和安全高效、改革创新的原

则，选择地方政府改革意愿较强、拥有配网资源、新增电力用户

用电需求大的单位开展售电侧改革试点。通过向社会资本开放售

电业务，厘清售电侧市场化环境下的市场主体培育、交易结算、

价格形成、电力输配、发用电计划、市场监管等环节的工作机制，

总结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售电侧改革经验，探索降低企业用电

成本的有效途径。 

二、试点区域情况 

经综合比选改革意愿、配网资源、用电需求等多方面因素，

选定在黑龙江鹤岗经济开发区先行开展售电侧改革试点，探索建

立竞争充分、开放有序、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。待经验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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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相对成熟、定型后，逐步向全省推广。 

鹤岗经济开发区成立于 2008 年，2014 年被省政府批准晋级

为“省级经济开发区”。总规划面积 40.75 平方公里，以一区五园

为架构，规划建设了鹤南煤电化工产业园、鹤鸣云山石墨深加工

产业园、清源湖绿色食品产业园、松鹤高新技术产业园和中小微

企业创业园等五大产业园区。目前 54 家企业年电力需求 6 亿度，

随着煤制芳烃、煤制 LNG、高纯石墨等新上项目的建成投产，预

计 3 年内新增电量 49.2 亿度。 

目前鹤岗经济开发区全部由国家电网供电，主要有 500 千伏

变电站 1 座，750 兆伏安主变压器 1 组；220 千伏鹤南变电站 1

座，主变容量 120 兆伏安，最大负荷 42 兆瓦；110 千伏工业园区

变电站 2 座，主变容量 50 兆伏安。 

三、市场主体改革内容 

（一）积极培育多元化配电投资主体。改变省电力公司单一

供电模式，促进形成由省电力公司、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地方电

网企业等多个配电网共存的供电局面。 

（二）多途径培育售电公司。鼓励发电企业、电网企业及社

会资本投资成立售电公司。同一供电营业区内可以有多个售电公

司，但只能有一家公司拥有该营业区内的配网运营权，配网应对

所有售电公司无歧视开放，并提供保底服务。 

（三）用户广泛参与。试点区域内，除居民、农业、重要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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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行业用电，以及按规定应实行差别性电价、

惩罚性电价的用户外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单位能耗、环保排放

达到国家标准的电力用户，均可参与售电侧改革试点，并享有选

择售电公司服务的权力。 

四、试点内容 

（一）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。有序放开试点区域发用电计划。

除优先发用电计划外，逐步实现其他上网电量以市场交易为主，

不再纳入发用电计划。 

（二）理顺电价形成机制。发电企业同售电公司或其他电力

用户自主协商或通过集中撮合、市场竞价的方式确定电力交易价

格。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购电价格由与发电企业的交易价格、输

配电价（含线损和交叉补贴）、政府性基金三部分组成。我省输

配电价改革前，输配电价暂按现行电网购销价差执行。 

（三）放开增量配电业务。试点区域内鼓励以混合所有制发

展配电业务。社会资本投资增量配电网绝对控股的，即拥有配电

网运营权，在供电营业区内拥有与其他电网企业相同的权利，并

切实履行相同的责任和义务。国网黑龙江省电力公司以外的存量

配电资产视同增量配电业务，按照实际覆盖范围划分配电区域。 

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，一般通过现有公用电网线路实现。确

需新建、扩建或改建线路的，应符合电网发展规划。 

（四）开放电网公平接入。试点区域内的用户向电网企业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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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用电报装申请。电网企业应加强内部管理，简化流程，为用户

高效办理电网接入手续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障碍阻碍用户

接入电网。 

电网企业应及时准确地向售电企业和用户公开试点区域内

电网有关信息。公开内容包括相关区域内电力设施基本情况，包

含但不仅限于线路型号、变压器容量及使用容量、备用间隔数量、

已批复待接入容量、实际接入容量等。 

（五）完善交易结算方式。组建股份制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，

对现有的交易中心进行股份制改造，依托黑龙江电力交易中心开

展市场化交易，制定详细的交易规则，逐步完善交易模式和交易

机制。在电力交易中心注册的发电公司、售电公司、用户等市场

主体可以自主双边交易，也可以通过交易中心集中交易。 

电力交易中心负责提供市场交易组织、主体注册、披露和发

布市场信息、交易合同备案等服务。理顺交易机构同调度机构关

系，在符合电网安全校核要求的基础上，确保交易电量予以执行。 

电网企业的售电公司，可向其供电的用户收费并开具电费发

票；拥有配电网运营权的售电公司，可向其供电的用户收费并开

具发票；独立的售电公司，由电网企业负责结算并开具发票。 

（六）加强市场监管。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，及时研究、分

析电力交易情况和信息，及时公布违反规则的行为。制定适用于

配售电市场不同业务形态的交易合同参考文本、用户并网技术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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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参考文本等，规范市场主体交易行为。根据不同层次的配售电

企业类别，研究建立零售市场风险防范机制。建立试点范围电力

市场信用信息体系，并纳入全省统一的信用信息体系平台。 

五、工作机制 

我省售电侧改革试点工作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

的指导下、黑龙江省电力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，省

发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信委、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、省物价监管

局、财政厅、环保厅、电力公司等单位牵头组织实施试点工作。

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协调组织实施试点工作；省工信委负责试

点区域放开发用电计划工作；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负责市场监

管及售电公司的准入工作；省物价监管局负责核定输配电价工

作；省电力公司负责落实输电服务等工作；鹤岗市政府负责实施

鹤岗经济开发区电力体制改革试点，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

教训，及时向省电力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报告，为今后在全省全面

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提供科学、可靠的依据。 


